重庆市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关于确认违法建筑当事人的公告

渝大执认　字（2010）第0002号
经查，位于大渡口区八桥镇八一村三社（北引道旁）的建筑，属于《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建筑，依据《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公告，请违法建设行为当事人在 2010  年  3 月 29  日内，自行到本机关进行登记确认，并接受处理； 逾期不登记确认的，本机关将其认定为无法确认当事人的违法建筑，依法予以强制拆除。
特此公告
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九日
